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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5-166

上上海海复复星星医医药药（（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拟拟筹筹划划控控股股子子公公司司分分拆拆上上市市的的提提示示性性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及及全全体体董董事事保保证证本本公公告告内内容容不不存存在在任任何何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

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并并对对其其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性性、、准准确确性性和和完完整整性性承承担担法法律律责责任任。。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简简称称同同正正文文））

●为更好地促进本集团旗下具备一定细分行业平台能力的控股子公司企业管治

水平持续提升和稳健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本公司拟筹划分拆控

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系本集团疫苗业务平台企业）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下简称

“建议分拆上市”）。

建议分拆上市预计不会影响本公司对复星安特金的控制权、不会对本集团其他

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和本集团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本公

司独立上市地位。

●本公司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

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的议案》，同意授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启

动复星安特金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前期筹划工作。具体分拆上市方案将基于可行性

论证结果进一步拟订，并另行提请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期，建议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初步论证阶段（论证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相应的上市条件是否满足），因此尚无具体方案，建议分拆上市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2、建议分拆上市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本公司董事会

会及股东会对相关分拆上市方案的批准、完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及上市

地相关监管机构的核准程序，以及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等。建议分拆上市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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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建建议议分分拆拆上上市市的的目目的的和和意意义义

为更好地促进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旗下具备一定细分行业平台能力的控股子

公司企业管治水平持续提升和稳健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本公司

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本集团疫苗业务

平台企业，以下简称“复星安特金”）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上市。

建议分拆上市有利于复星安特金进一步扩宽融资渠道、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

有利于本集团进一步深化在疫苗领域的布局，增强本集团的综合竞争力。

建议分拆上市预计不会影响本公司对复星安特金的控制权、不会对本集团其他

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和本集团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本公

司独立上市地位。

二二、、拟拟分分拆拆上上市市主主体体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11、、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复星安特金成立于 2012 年 7 月，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为

8,312.82483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可心。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5 年 10 月 28 日，

下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复星安特金约70.08%

的股权、其他 17 方股东合计持有其约 29.92%的股权。

复星安特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专注于人用疫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已搭建细菌

性疫苗和病毒性疫苗的技术平台。截至本公告日期，其自主研发的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 细胞）、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四价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等产品已分别于中国境内
1
获批上市；其自主研发的 13 价肺炎球

菌结合疫苗于中国境内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

细胞）及 24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于中国境内处于 I 期临床试验阶段、23 价肺

炎球菌多糖疫苗亦已于中国境内获临床试验批准。

1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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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主主要要财财务务数数据据

根据复星安特金的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复星安特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45,86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28,704 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17,160万元；2024年，复星安特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74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2,339 万元。

根据复星安特金的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复星安特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97,22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23,537 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73,683 万元；2025 年 1 至 6 月，复星安特金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15,316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845 万元。

三三、、建建议议分分拆拆上上市市的的授授权权事事项项

2025 年 10 月 28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筹划

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的议案》，授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启动复星安特金

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前期筹划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论证、制订相关资产

和业务的重组方案（如需）、制订和实施股改方案、拟订上市方案并为此聘请相应中

介机构等具体事宜。

具体分拆上市方案将基于可行性论证结果进一步拟订，并另行提请本公司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

四四、、风风险险提提示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期，建议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初步论证阶段（论证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相应的上市条件是否满足），因此尚无具体方案，建议分拆上市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2、建议分拆上市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本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会对相关分拆上市方案的批准、完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及上市地

相关监管机构的核准程序，以及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等。

建议分拆上市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

不确定性。



4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建议分拆上

市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